
「兩年計劃」(2012-2014 年 度 ) 
社 會 福 利 署  

2012-2014 年 度 「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  
《 耆 年 璀 璨 樂 傳承，共 譜 和 諧 創 新 章 》 

申 請 書  〈 註 1〉  
 

活 動 名 稱 ：   

團 體 ／ 單 位 名 稱 ：   

 
申 請 團 體 類 型 ： （ 請 於 適 當 位 置 填 上  “ ”）  
 

 資 助 的 非 政 府 服 務 機 構 （ 請 註 明 機 構 類 別 ）  
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 青 少 年 服 務 單 位  康 復 ／ 自 務 組 織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 

其 他 （ 請 註 明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教 育 團 體 ， 包 括 大 專 、 中 學 、 小 學 及 幼 稚 園  
 地 區 團 體 ， 例 如 ： 居 民 協 會 、 街 坊 福 利 會 、 婦 女 組 織 及 家 長 教 師 會 等  
 其 他 非 牟 利 及 非 政 府 資 助 團 體 ： （ 請 註 明 ）   

 

合 辦 ／ 協 辦 團 體 名 稱 ：   
合 作 夥 伴 團 體 類 型 ： （ 請 於 適 當 位 置 填 上  “ ”）  
 

 資 助 的 非 政 府 服 務 機 構  （ 請 註 明 機 構 類 別 ）  
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青 少 年 服 務 單 位  康 復 ／ 自 務 組 織 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 

其 他 ： （ 請 註 明 ）                   
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 
 教 育 團 體 ， 包 括 大 專 、 中 學 、 小 學 及 幼 稚 園  
 地 區 團 體 ， 例 如 ： 居 民 協 會 、 街 坊 福 利 會 、 婦 女 組 織 及 家 長 教 師 會 等  
 其 他 非 牟 利 及 非 政 府 資 助 團 體 ： （ 請 註 明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團 體 負 責 人 姓 名 ：  （ 先 生 ／ 女 士 ）   職 位 ：              

活 動 負 責 人 姓 名 ：  （ 先 生 ／ 女 士 ）   職 位 ：              

地 址 ：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 傳 真 號 碼 ：   

電 郵 地 址 ：   

如 獲 撥 款 ， 支 票 抬 頭 人 名 稱 ：  

  

活 動 摘 要 ： （ 請 用 不 多 於 150 字 簡 述 活 動 目 的 及 特 色 ）  

  

  
（ 註 1） ：  
1.  請 用 中 文 填 寫 申 請 書 ； 如 支 票 抬 頭 人 名 稱 是 英 文 ， 請 提 供 英 文 團 體 名 稱 及 地 址 。  

2.  請 將 填 妥 的 申 請 書 正、副 本 各 一 份 及 已 儲 存 申 請 書 檔 案 的 電 腦 磁 碟 或 光 碟（ 如 適 用 ）交 回 所

屬 地 區 的 社 會 福 利 署 策 劃 及 統 籌 小 組 ；  

3.  若 申 請 機 構 為 非 牟 利 團 體，請 連 同 申 請 書 遞 交 機 構 簡 介、政 府 部 門 推 薦 信、註 冊 證 明 書 或 可

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第 8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證 明 文 件 ；  
4 .  申 請 團 體 提 交 的 申 請 書 ， 只 供 社 會 福 利 署 審 核 、 評 選 及 檢 討 等 與 「 計 劃 」 有 關 的 用 途 ；  

5.  申 請 團 體 請 清 楚 核 對 及 填 寫 支 票 抬 頭 人 名 稱 及 地 址 ， 以 免 錯 漏 。  



甲 . 活 動 內 容  
 

一 .  活 動 名 稱 ：   
 
二 . 活 動 如 何 切 合 2012-2014 年 度 「 老 有 所 為 活 動 計 劃 」 －  

《 耆 年 璀 璨 樂 傳承， 共 譜 和 諧 創 新 章 》 的 主 題 ：   

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三 .  活 動 詳 情 ：  

第 一 階 段 活 動  (由 2012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 )  
日 期  地 點  對 象 ／ 人 數  活 動 項 目  

   
   
   

第 二 階 段 活 動  (由 2013 年 2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 )  
日 期  地 點  對 象 ／ 人 數  活 動 項 目  

   
   
   

 
四 .  活 動 性 質 ： （為方便統計活動資料，請於適當空格內填寫 1, 2, 3…以表示活動性質的優先次序）

 
 延 續 學 習   義 務 工 作   和 諧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  
 跨 代 活 動   健 康 教 育   護 老 者 支 援   
 社 區 教 育   其 他 ： （ 請 註 明 ）              

 

五 . 活 動 形 式 ： （為方便統計活動資料，請於適當空格內填寫 1, 2, 3…以表示活動形式的優先次序）

 
 訓 練 課 程   義 工 服 務   講 座 ／ 工 作 坊  

 支 援 及 探 訪 活 動   嘉 年 華   展 覽  

 康 體 ／ 戶 外 活 動   其 他 ： （ 請 註 明 ）   
 
六 .  預 計 參 與 人 數  受 薪 工 作 人 員 ：  名 （ 參 與 籌 備 及 推 行 活 動 ）  
 總 義 工 人 數 ：  名 （ 當 中 包 括 長 者 義 工  ：     名 ）

 總 受 惠 人 數 ：  名 （ 當 中 包 括 受 惠 住 院 長 者  ：     名 ）

    （ 受 惠 非 住 院 長 者  ：     名 ）

 總 受 惠 人 次 ：  次 （ 當 中 包 括 受 惠 住 院 長 者  ：     次 ）

    （ 受 惠 非 住 院 長 者  ：     次 ）
 
七 .  預 計 推 行 活 動 總 時 數、日 數 或 月 數（ 包 括 活 動 籌 備 時 間 ）：        小 時 ／ 日 ／ 月 * 
 
八 .  預 見 的 困 難 及 解 決 方 法 ：   
 
九. 是否曾獲本「計劃」撥款： 否  是 即 1999 年–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

（如答案屬「是」，請註明年份）  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

 
十 .  預 計 提 交 「 兩 年 計 劃 」 活 動 檢 討 報 告 及 兩 年 財 政 報 告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乙 . 活 動 收 支 預 算  
 

第 一 階 段 活 動 （ 由 2012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 ）  

收 入  支 出  （ 本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） (註 2)

項 目  金 額 ($) 項 目  預 算 支 出 ($) 建 議 支 出 ($) 備 註  

    
    
    
    

其 他 資 助 ：  
（ 請 註 明 ）

_____________ 
 

 

    
  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

金 額 ：  
 

    
    參 加 者 收 費 ：  

$____x____人  
 

    
申 請 金 額 (a)      
總 額 (b)  總 額 (e)    
 

第 二 階 段 活 動 （ 由 2013 年 2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 ）  

收 入  支 出  （ 本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） (註 2)

項 目  金 額 ($) 項 目  預 算 支 出 ($) 建 議 支 出 ($) 備 註  

    
    
    
    

其 他 資 助 ：  
（ 請 註 明 ）

_____________ 
 

 

    
  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

金 額 ：  
 

    
    參 加 者 收 費 ：  

$____x____人  
 

    
申 請 金 額 (c)      
總 額 (d)  總 額 (f)     
 
第 一 及 第 二 階 段 活 動 （ 由 2012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 ） 收 支 總 預 算  

兩 年 申 請 金 額

(a+c) 
 兩 年 支 出 總

額 (e+f)  
($) 兩 年 建 議 支

出 總 額  
($) 

兩 年 收 入 總 額  
(b+d)  

     

 



 撥款應用於活動所需，以達致活動目標。但印刷宣傳品支出不可多於總支出額 15%、紀念品及獎品亦不可多

於總支出額 15%。支出項目應分類填報，如物資、設施或服務等。 
# 兩階段申請團體可其他機構贊助，推資助金額不應超過兩年總支出 30%。 
 
本 團 體 明 白 申 請 書 的 資 料 只 供 社 會 福 利 署 審 核 、 評 選 及 檢 討 等 與 「 計 劃 」 有 關 的 用 途 。

本 團 體 亦 明 白 須 要 為 是 次 活 動 所 有 參 加 者 提 供 保 險 保 障 。  
 
重 要 聲 明 ： 如本 團 體 未能成功取得「兩年計劃」撥款，本團體 願意／ 不願意*（*請 選

擇 其 一 ） 將「兩年計劃」更改為「一年計劃」(即只舉辦第一階段活動)。 
 

活 動 負 責 人 簽 署 ：   姓 名 ：  _  

團 體 負 責 人 簽 署 ：   姓 名 ：   

團 體 蓋 章 ：   日 期 ：   

(註 2) : 活 動 獲 批 金 額  

本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 

建 議 支 出  －  其 他 資 助  －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 金 額 － 參 加 者 收 費  =  活 動 獲 批 金 額  

 －   －   －  =  

 
如 表 格 內 空 位 不 敷 應 用 ， 可 自 行 用 紙 張 提 供 附 加 資 料 。 申 請 書 的 電 腦 文 書 檔 案 亦 可 於 社 會 褔 利 署 網

頁 (http://www.swd.gov.hk)下 載。請 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 或 之 前，將 申 請 書 郵 寄 或 送 交 所 屬 地 區 的 社

會 福 利 署 策 劃 及 統 籌 小 組 。  



（範本） 

乙 . 活 動 收 支 預 算 (只供參考用途) 

第 一 階 段 活 動 （ 由 2012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 ）  

收 入  支 出  （ 這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）  
項 目  金 額 ($) 項 目  預 算 支 出

($)  
建 議 支 出 ($) 備 註  

宣傳及推廣  1,600   
導師費  2,400   
節日手工材料 5,000   
參加者紀念品 300   

其 他 資 助 ：  
（ 請 註 明 ）公民

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

劃  

 
 

   5,000 

手部運動教材 1,500   

攤位遊戲物資 5,000 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

金 額 ：  
 

飲品  600   
文具  600   參 加 者 收 費 ：  

$_20__x_25_人  
 
     500 雜項  1,000   

申 請 金 額 (a)    12,500    
總 額 (b)    18,000 總 額 (e) 18,000   
 

第 二 階 段 活 動 （ 由 2013 年 2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 ）  

收 入  支 出  （ 這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）  
項 目  金 額 ($) 項 目  預 算 支 出

($)  
建 議 支 出 ($) 備 註  

義工津貼       1,800   
租用旅遊巴士      1,600   
探訪物資       1,400   
禮物       1,000   

其 他 資 助 ：  
（ 請 註 明 ）

_____________ 
 

 

義工嘉許狀       1,000   
燒烤分享會       3,000 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

金 額 ：  
 

分享集 500 本      5,000   
宣傳        500   參 加 者 收 費 ：  

$_20_x_25_人  
 
    500 攝影、郵費        600   

申 請 金 額 (c)   18,500 雜項        500   
總 額 (d)   19,000 總 額 (f)      19,000   
      
兩 年 申 請 金 額

(a+c) 
 
  31,000 

    

兩 年 總 額  
(b+d) 

 
  37,000 

兩 年 總 額 (e+f)  
    37,000

  



 撥款應用於活動所需，以達致活動目標。但印刷宣傳品支出不可多於總支出額 15%、紀念品及獎品亦不可多

於總支出額 15%。支出項目應分類填報，如物資、設施或服務等。 
# 兩階段申請團體可其他機構贊助，推資助金額不應超過兩年總支出 30%。 
 
本 團 體 明 白 申 請 書 的 資 料 只 供 社 會 福 利 署 審 核 、 評 選 及 檢 討 等 與 「 計 劃 」 有 關 的 用 途 。

本 團 體 亦 明 白 須 要 為 是 次 活 動 所 有 參 加 者 提 供 保 險 保 障 。  
 
重 要 聲 明 ： 如本 團 體 未能成功取得「兩年計劃」撥款，本團體 願意／ 不願意*（*請 選

擇 其 一 ） 將「兩年計劃」更改為「一年計劃」(即只舉辦第一階段活動)。 
 

活 動 負 責 人 簽 署 ：簽 署   
姓 名 ： A B C  _  

團 體 負 責 人 簽 署 ：簽 署   
姓 名 ： D E F   

團 體 蓋 章 ：團體印章   
日 期 ： 15.02.2012  

(註 2) : 活 動 獲 批 金 額  

本 欄 由 社 署 填 寫  

建 議 支 出  －  其 他 資 助  －  申 請 機 構 自 資 金 額 － 參 加 者 收 費  =  活 動 獲 批 金 額  

 －   －   －  =  

 
如 表 格 內 空 位 不 敷 應 用 ， 可 自 行 用 紙 張 提 供 附 加 資 料 。 申 請 書 的 電 腦 文 書 檔 案 亦 可 於 社 會 褔 利 署 網

頁 (http://www.swd.gov.hk)下 載。請 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 或 之 前，將 申 請 書 郵 寄 或 送 交 所 屬 地 區 的 社

會 福 利 署 策 劃 及 統 籌 小 組 。  

 


